宁夏文化和旅游统计调查报表制度
（主要内容）
一、调查目的
全面了解和掌握法定节假日期间全区接待国内游客（包括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）人次及其在区内的旅游花费等有关情况，综合分析全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，加强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和管理，促进旅游业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二、调查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本制度中对旅游接待经营情况的调查内容，主要包括被调查机构的接待游客人次、营业收入、门票收入等。宁夏接待国内游客抽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国内游客旅游出游目的、本市过夜数、旅游花费等内容。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本制度中对旅游接待经营情况的调查，调查范围为全区5个地市22个县（市、区）旅游景区、乡村旅游点、星级旅游饭店、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，宁夏接待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的调查范围为自治区接待国内游客。
四、调查方法
本制度中对旅游接待经营情况的调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式，对国内游客采取问卷抽样调查方式。
五、组织方式
调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一部署安排，各地市文旅部门按照分工和调查方案要求具体负责实施。
六、数据发布
统计资料的使用和公布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按相关规定进行。

